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FJYL[GC]20251026）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来垞村农副产品交易基地建设项目经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莆田市秀屿区笏石街道来垞村民委员会,建设资金来自上级拨款，招标人为莆田市秀屿区笏石街道来垞村民委员会，委托的招标代理单位为福建亿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决定邀请福建翔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福建省聚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福建省弘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三家施工单位进行招标。
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莆田市秀屿区；

工程建设规模：人民币约62.5万元；

招标范围和内容：以施工图纸为准并结合工程预算编制说明；

工期要求：90日历天；

工程质量要求：符合国家规范要求；

投标人资格要求及审查办法

1)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并具备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和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和有效的《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2)投标人拟担任本招标项目的项目经理应具备有效的不低于贰级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并持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3)本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非福建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的投标人应按闽建办筑[2015]13号文件的规定完成入闽信息登记工作；

5)投标人的企业信息和拟派项目管理人员信息应在福建省建设行业信息公开平台可查询到且查询到的信息完整；

6)投标人应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招标项目施工的能力，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7)本招标项目招标人采用资格后审的方式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8)非被邀请单位不得参与投标。
招标文件的获取

招标人自2025年 10  月  16 日起在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新点电子交易平台-福建专区（http://fujian.etrading.cn/）发布招标文件，投标人可登录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新点电子交易平台-福建专区（http://fujian.etrading.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评标办法

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莆田随机抽取法。
投标保证金的递交

本招标项目的投标保证金为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以现金或银行转账或银行保函或担保保函或保险保函的方式提交形式开标前当场递交。未按要求交纳投标保证金的，招标人拒绝接受（或退回）其投标文件。未中标的投标保证金开标会当场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施工合同签订后一周内退还。

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5年 10  月 28  日 09  时 30  分；

2）投标文件递交的地点：莆田市秀屿区笏石街道来垞村民委员会会议室；
3）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拒绝接收。
8. 联系方式
招标人：莆田市秀屿区笏石街道来垞村民委员会 

地址：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

电话：13950786340
联系人：周先生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亿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壶山西路572弄1号9梯214室

电话：0594-2589989 

联系人：李女士
